
九
十
三
年
度
第
一
次
校
園
規
劃
及
運
用
委
員
會
會
議
記
錄 

 

時 
 

間
：
九
十
三
年
三
月
廿
五
日
︵
星
期
四
︶
中
午
十
時 

地 
 

點
：
雲
平
大
樓
西
棟
四
樓
第
二
會
議
室 

主 
 

席
：
張
總
務
長
志
強 

出
席
人
員
：
當
然
委
員
│
蘇
教
務
長
炎
坤
︵
李
妙
花
代
︶
、
黃
研
發
長
肇
瑞
︵
張
主
任
錦
裕
代
︶
、
任
院
長
世
雍
、
余
院
長
樹
楨
︵
張
主
任
素
瓊
代
︶
、
王
院
長

駿
發
︵
蔡
教
授
少
偉
代
︶
、
吳
院
長
萬
益
︵
潘
教
授
浙
楠
代
︶
、
陳
院
長
振
宇
︵
謝
主
任
文
真
代
︶
、
宋
院
長
瑞
珍
︵
李
教
授
益
謙
代
︶ 

教
師
委
員
│
張
教
授
益
三
︵
林
講
師
漢
良
代
︶
、
江
教
授
哲
銘
、
賴
教
授
光
邦
、
陳
教
授
長
庚
、
張
教
授
素
瓊
、
林
教
授
正
章
、
陳
教
授
春
益 

職
員
委
員
│
田
主
任
至
琴
、
張
主
任
瑞
發 

 

列
席
人
員
│
楊
主
任
秘
書
明
宗
、
謝
主
任
錫 

 

、
楊
所
長
惠
郎
、
胡
振
楊
、
陳
建
邦
、
台
南
市
政
府 

李
夢
熊
建
築
師
事
務
所
︱
汪
建
築
師
裕
成 

會
議
記
錄
│
林
紋
容 

  

主
席
報
告
：
略 

 
 
 
 
 
 
 

 

一
、
審
查
案 

第
一
案         

＾
提
案
單
位
：
總
務
處
營
繕
組
﹀ 

案 
 

由
：
台
南
市
政
府
擬
於
本
校
安
南
校
區
籌
設
土
方
銀
行
乙
案
，
提
請 

 

討
論
。 

說 
 

明
： 一

、
依
台
南
市
政
府92.6.2

南
市
工
建
字
第0923102992-0

號
函
辦
理
。 

二
、
以
成
大
安
南
校
區
公
有
棄
土
場
內9.5

公
頃
為
範
圍
供
作
土
方
銀
行
使
用
，
其
他
學
校
用
地
則
作
為
整
地
工
程
︵
合
法
收
容
處
理
場
所
︶
。
成 

功
大
學
申
請
建
校
時
，
該
申
請
範
圍
土
地
應
歸
還
成
功
大
學
。 

 
 
 
 
 
 
 
 
 

三
、
土
方
銀
行
場
內
設
置
之
建
築
物
︵
不
含
土
方
銀
行
專
屬
設
備
︶
，
由
成
功
大
學
申
請
建
造
執
照
，
土
方
銀
行
營
運
期
間
該
建
築
物
應
供
台
南
市 

 
 
 
 

政
府
使
用
，
俟
土
方
銀
行
終
止
營
運
，
該
建
築
物
才
撥
與
成
功
大
學
。
土
方
處
理
後
應
有
相
當
比
例
提
供
校
方
。 

決 
 

議
： 

基
於
營
建
混
合
、
廢
棄
物
處
理
環
保
問
題
及
動
態
之
不
確
定
性
，
不
同
意
設
置
。 

 



第
二
案         

＾
提
案
單
位
：
總
務
處
保
管
組
﹀ 

 
 
 
 

案 
 

由
：
檢
送
空
間
協
調
小
組
第
十
三
次
會
議
紀
錄
，
提
請 

 

備
查
。 

說 
 

明
： 一

、
會
議
紀
錄
詳
如
附
件
︵
一
︶
。 

二
、
因
本
校
去
年
新
增
規
劃
設
計
學
院
、
電
機
資
訊
學
院
，
且
部
份
委
員
職
務
異
動
或
退
休
，
該
小
組
委
員
經
增
、
改
聘
調
整
後
，
新
任
者
分
別 

為
召
集
人
張
總
務
長
志
強
、
黃
研
發
長
肇
瑞
、
陳
院
長
振
宇
、
徐
院
長
明
福
、
王
教
授
永
和
︵
電
機
學
院
電
機
系
︶
、
賴
副
總
務
長
光
邦
； 

原
任
者
分
別
有
張
主
任
克
勤 

、
吳
教
授
華
林
︵
醫
學
院
生
物
化
學
科
︶
、
李
教
授
超
飛
︵
工
學
院
工
程
科
學
系
︶
、

田
教
授
聰
︵
理
學
院
物 

理
系
、
王
主
任
琪
︵
文
學
院
歷
史
系
︶
、
林
教
授
佐
鼎
︵
管
理
學
院
交
管
系
︶
、
陳
教
授
建
富
︵
電
機
學
院
電
機
系
︶
，
共
計
十
三
人
。 

決 
 

議
： 

同
意
備
查
。 

 
 

 

第
三
案         

＾
提
案
單
位
：
總
務
處
營
繕
組
﹀ 

 
 
 
 

案 
 

由
：
﹁
成
功
校
區
臨
勝
利
路
圍
牆
開
設
小
門
﹂
乙
案
，
提
請 

 

討
論
。 

說 
 

明
： 一

、
依92

年
度
第
一
學
期
第
四
次
導
師
座
談
會
學
生
意
見
表
辦
理
。 

二
、
經93.2.16

營
繕
組
與
理
學
院
、
物
理
系
等
單
位
會
同
勘
察
結
果
，
建
議
於
成
功
校
區
臨
勝
利
路
圍
牆
，
在
地
科
系
館
與
物
理
二
館
︵ 

原
機 

 
 
 
 
 
 
 
 
 

電
化
館
︶
間
開
設
小
門
︵
如
附
件
圖
示
︶
，
方
便
學
生
步
行
出
入
。 

決 
 

議
：
若
考
量
方
便
性
將
徒
增
景
觀
亂
象
，
暫
不
同
意
開
設
小
門
。 

 
 

  
 
 
 

第
四
案         

＾
提
案
單
位
：
國
家
衛
生
研
究
院
﹀  

 
 
 
 

案 
 

由
：
﹁
財
團
法
人
國
家
衛
生
研
究
院
臨
床
組
成
大
研
究
大
樓
新
建
工
程
﹂
初
步
規
劃
資
料
，
提
請 

 

討
論
。 

 
 
 
 

說 
 

明
： 

一
、
本
案
基
地
位
於
小
東
路
與
勝
利
路
交
叉
口
的
東
興
段904

號
，
於
上
次
審
查
會
決
議
，
委
員
會
授
權
籌
建
規
劃
小
組
參
與
規
劃
、
設
計
、
定
案 

 
 
 
 
 
 
 

後
再
提
本
會
討
論
。 

二
、
初
步
規
劃
、
設
計
完
成
提
請
討
論
。 

決  

議
：
研
究
大
樓
規
劃
增
設
停
車
位
，
並
爭
取
空
間
使
用
權
益
。 



 
 
 
 

第
五
案         

＾
提
案
單
位
：
電
機
系
﹀ 

    
案  

由
：
﹁
電
機
二
館
新
建
工
程
﹂
初
步
規
劃
資
料
，
提
請 

 

討
論
。 

說  
明
： 

一
、
本
案
基
地
位
於
自
強
校
區
電
機
系
館
南
側
空
地
︵
目
前
為
停
車
場
︶
，
預
計
興
建
地
下
二
樓
、
地
上
十
樓
，
工
程
費
新
台
幣
二
億
元
。 

二
、
本
案
係
由
奇
美
公
司
捐
獻
、
興
建
。 

    

決  

議
：
同
意
提
供
校
地
，
授
權
規
劃
執
行
小
組
參
與
規
劃
、
設
計
，
定
案
後
再
提
本
會
討
論
。 

  

第
六
案         

︿
提
案
單
位
：
總
務
處
營
繕
組
﹀ 

    

案  

由
：
安
南
校
區
設
置
﹁
高
爾
夫
球
場
﹂
案
，
提
請 

 

討
論
。   

    

說  

明
：
本
案
經
上
次
決
議
：
審
慎
評
估
，
再
行
提
案
討
論
。 

    

決  

議
：
擬
提
開
發
計
劃
，
再
行
提
案
討
論
。 

  

第
七
案          

︿
提
案
單
位
：
總
務
處
營
繕
組
﹀ 

案 
 

由
：
舊
圖
書
館
南
側
噴
水
池
擬
予
拆
除
，
提
請 

 
討
論
。 

說 
 

明
：
本
案
噴
水
池
磁
磚
、
大
理
石
部
份
剥
落
，
亦
甚
久
未
再
使
用
，
擬
將
拆
除
後
種
植
花
草
美
化
，
提
請
討
論
。 

    

決 
 

議
：
同
意
拆
除
，
地
面
如
何
美
化
再
行
研
議
。 

  

第
八
案          

＾
提
案
單
位
：
生
物
科
技
研
究
所
﹀ 

案 
 

由
：
申
請
使
用
安
南
校
區
土
地
，
敬
請
核
准
。 

說 
 

明
：
如
附
件
說
明
。 

 
 
 
 

決 
 

議
：
同
意
提
供
校
地
，
如
期
完
成
第
一
期
工
程
之
設
置
。 

  

二
、
散
會
：
下
午
一
時
十
分 


